常见热点问题
　　01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吗？
　　可以。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即对子女甲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扣除，对子女乙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扣除。
　　02如果纳税人在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同时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如何享受继续教育扣除？
　　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可以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扣除，全年共计4800元；在同年又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且符合扣除条件的，可按照36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但是，只能同时享受一个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和一个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因此，对同时符合此类情形的纳税人，该年度可叠加享受两个扣除，当年其继续教育共计可扣除8400元（4800+3600）。
　　03纳税人配偶、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是否可以在纳税人税前扣除？ 
　　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本人或其配偶一方扣除；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除。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按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
　　04夫妻双方婚前都有住房贷款，婚后怎么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
　　05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可以同时享受吗？
　　不可以。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06纳税人父母年龄均超过60周岁，在进行赡养老人扣除时，是否可以按照两倍标准扣除？
　　不能。只要父母其中一位达到60岁就可以享受扣除，不按照老人人数计算。
07没有及时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不可以补报？
可以选择由扣缴义务人在当年剩余月份发放工资时补扣不影响员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3-6月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一次性扣除。
08前面月份没有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多扣的税款怎么办？
员工在专项附加扣除采集前可能会多预缴税款，但在采集后每次申报时会累计扣除前几个月的总和，如果税款为负值的，暂不退税，一直往后留抵，在次年3-6月进行个人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多退少补。
09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方式怎么选择？
方式一：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扣缴义务人为您办理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时，需事先下载您本次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即：由您的单位按月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可以较早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优惠政策。
优点：按月按时享受，不用自行办理扣除；
缺点：单位会知道部分个人信息。
[bookmark: _GoBack]方式二：综合所得年度自行申报您本次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在综合所得年度自行申报中进行税前扣除。即：不由单位申报专项附加扣除，次年3-6月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自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延迟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优惠。
优点：单位不会知道您的个人信息；
缺点：延迟享受、自行办理较麻烦。
10换新单位，专项附加扣除如何操作？
由新单位在申报过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之后，APP中会自动添加上任职受雇信息。打开APP，【我要查询】一【专项附加扣除填信息查询】一【选择需要更改的项目】一【修改】一【修改扣缴义务人】后提交即可。
